重庆市涪陵区生态环境局审查以下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现公告有关环评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为2023年10月16日——2023年10月20日。
反馈意见受理方式为电子邮箱：FL72899987@163.com，传真：023-72899967。通信地址：重庆市涪陵区太白大道3号，邮编：408102。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可自公示起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听证申请。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对策与措施

	1
	重庆港涪陵港区清溪作业区
	清溪镇
	重庆市涪陵交通旅游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煤科工重庆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占用长江右岸岸线长度约200米。新建1个5000吨级通用泊位，码头作业平台采用框架式桩基梁板结构，设置1座移动式装船机、1座桥式抓斗卸船机、1座门座式起重机、2条散货输送皮带机；作业平台前沿设置27根靠船立柱、6层系缆平台；设2座长150米的引桥及4座封闭式转运站；陆域两级平台，一级平台设1个封闭仓、6个料仓、卸货平台等，二级平台设1个件杂货堆场、卸货平台等；131米长平台连接道路、约680.8米长进港（疏港）大道等道路工程。项目设计吞吐量350万吨/年，其中干散货340万吨/年，件杂货10万吨/年；进出港货种不接收危险化学品。
	废水：施工期冲洗废水经隔油沉淀处理后回用于场地洒水抑尘等，不外排。采用循环钻孔灌注桩施工工艺，泥浆循环使用，废弃泥浆经沉淀、脱水后上清液回用于场地洒水降尘等，不外排。生活污水经旱厕收集后农用。施工船舶含油废水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接收处置。运营期生活污水经陆域化粪池处理后排入清溪园区污水处理厂；舱底含油废水经陆域含油污水处理系统隔油沉淀处理后排入清溪园区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达标后排放。车辆冲洗废水、场地冲洗废水、初期雨水及喷淋降尘废水经雨水收集处理系统处理后回用于喷淋降尘等，不外排。
废气：对施工区采取洒水抑尘。除特殊工艺使用现场自拌混凝土外，均采用商品混凝土；散装物料密闭运输，运输车辆冲洗干净后方可离开施工场地等。运营期装船机、卸船机的皮带头和皮带机、转运站等均密闭设置，物料转运处设置导料槽、密闭罩和防风帘等；装船机卸料粉尘经处理后通过15米高排气筒排放；卸船机接料斗上口设置防尘反射板和喷雾系统，转运站导料槽落料点处设置干雾抑尘装置，水工平台设置2台雾炮机。陆域一级平台闭仓内设4台雾炮机；装车落料口处设置干雾抑尘装置；料仓采用基坑式卸车方式，车辆出入口及卸料处设置干雾抑尘装置。码头进出口设置自动洗车设备；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装置处理后排放。

噪声：选用高效低噪声设备，并采取隔声、减振等措施。

固废：施工期陆域、港池弃方运至清溪园区弃土场进行处置；施工人员生活垃圾交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理。运营期港区生活垃圾交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理。雨水处理设施淤泥脱水后交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场。隔油设施废油和废油泥、机修含油废物等危险废物贮存于陆域二级平台机修间内危险废物暂存间，定期交由有相应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置。


